永宁县人大办2017年“三公经费”增减情况说明
现就我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关于三公经费控制指标增减情况说明如下:
   　2017年我单位“公务接待费”预算控制指标为14万元；“公车购置及运行费”预算控制指标为12万元。2016年我单位“公务接待费”预算控制指标为14万元；“公车购置及运行费”预算控制指标为30万元，公车运行费下降18万元，原因是实行公务车改革以致预算控制数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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